
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本半年度报告已经全部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

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

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半年度报告正文。本报告中

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２ 基金简介

２．１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２００１

交易代码

２６２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４７

，

８４０

，

８５６．４６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２．２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投资于除内地以外的大中华地区证券市场

以及海外证券市场交易的大中华企业

，

追求长期资本

增值

。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

“

自上而下

”

的资产配置与

“

自下而上

”

的选

股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

在实际投资组合的构建上更偏

重

“

自下而上

”

的部分

，

重点投资于处于合理价位的成

长型股票

（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ｔ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

ＧＡＲＰ

）

以及受

惠于盈利周期加速且估值便宜的品质型股票

（

ｖａｌｕｅ ＋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

业绩比较基准

摩根斯坦利金龙净总收益指数

（

ＭＳＣＩ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ｒａｇｏｎ

Ｎｅｔ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ｎｄｅｘ

）。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

，

属于高预期风险

、

高预期收益的

投资品种

。

２．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

责人

姓名 杨皞阳 赵会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３８８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电子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ｃｕｓｔｏｄｙ＠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３８１３３９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８

２．４

境外投资顾问和境外资产托管人

项目 境外投资顾问 境外资产托管人

名称

英文

Ｉｎｖｅｓｃ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 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花园道

３

号花旗银行大厦

４１

楼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４－４Ａ

号渣打银行大

厦

３２

楼

办公地址

香港中环花园道

３

号花旗银行大厦

４１

楼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４－４Ａ

号渣打银行大

厦

３２

楼

邮政编码

－ －

２．５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半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

网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基金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３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５

，

０７３

，

４１３．７１

本期利润

１

，

６７０

，

４０６．７２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０．０３９８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２．９２％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末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０．１５７０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５５

，

３５０

，

０２１．８１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１．１５７

注：

１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

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２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采用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部分的孰低数。

３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

资产。

４

、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

列数字。

３．２

基金净值表现

３．２．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

月

－４．６２％ １．１３％ －５．２４％ １．４９％ ０．６２％ －０．３６％

过去三个

月

０．０９％ ０．９１％ －３．８８％ １．１７％ ３．９７％ －０．２６％

过去六个

月

２．９２％ ０．８３％ －５．２７％ １．０３％ ８．１９％ －０．２０％

过去一年

１６．１３％ ０．７８％ １０．５４％ ０．９５％ ５．５９％ －０．１７％

自基金合

同生效起

至今

１６．７１％ ０．８７％ １２．８１％ １．２４％ ３．９０％ －０．３７％

３．２．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

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及其他权益类证券的投资不少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０％

，其中投资

于除中国内地以外的大中华地区证券市场以及在其他证券市场交易的大中华企业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股

票及其他权益类资产的

８０％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的建仓期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

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４ 管理人报告

４．１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本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

字［

２００３

］

７６

号文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景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９

日获得开业批文，注册

资本

１．３

亿元人民币，目前，各家出资比例分别为

４９％

、

４９％

、

１％

、

１％

。 总部设在深圳，在北京、上海、广州设

有分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共管理

２１

只开放式基金，包括景顺长城景系列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

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

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上证

１８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上证

１８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中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采用团队投资方式，即通过整个投资部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争取良好投资业绩。

４．１．２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

助理

）

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谢天翎

景顺长城大

中华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１２

商学硕士

，ＣＦＡ。

曾任台湾保诚

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投资暨研究部海外组副

理和基金经理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加

入本公司

，

担任国际投资部高

级经理职务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起

担任基金经理

。

注：

１

、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按基金合同生效日填写，“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的

解聘日期（公告前一日）；对此后的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指根据公司决定聘任后的公告日期，“离

任日期”指根据公司决定的解聘日期（公告前一日）；

２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４．２

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姓名

在境外投资顾

问所任职位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萧光一

（

Ｍｉｋｅ

Ｓｈｉａｏ

）

投资总监

２２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金融硕士

。

历任

Ｇｒａｎｄ Ｒｅｇ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ｔｄ

项 目 经 理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台湾科技行业资深分析师

；

台

湾国际投信负责科技行业的研究并管理柜买公募基

金

；

景顺台湾的股票主管

，

负责台湾股票团队和流程

，

并管理一只台湾公募基金

：

景顺主流基金

。

２００６

年入

职香港景顺

，

担任投资总监

，

负责覆盖香港

、

大陆和台

湾市场

，

并且是景顺大中华基金的主要基金经理

。

４．３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各项实施准

则、《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基

金运作整体合法合规，未发现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投资组合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４．４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４．４．１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

２０１１

年修

订）》，完善相应制度及流程，通过系统和人工等各种方式在各业务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公平对待

旗下管理的所有基金和投资组合。

４．４．２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４．５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４．５．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上半年大中华市场表现逊于欧美市场，由于美联储开始讨论退出

ＱＥ

，导致资金退出新兴市场，中国

经济趋弱也令股市不佳，其中恒生指数

－８％

，上证指数

－１２％

。 大中华基金注重选股为主，低配金融及原材

料行业，偏重科技及消费行业，由于煤价下跌，所以煤炭股表现不佳，不过智能机渗透率持续提高，对于科

技股业绩持续增长，股价上升为基金取得正收益，总体基金优于基准表现。

４．５．２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２．９２％

，高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８．１９％

。

４．６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全球宏观方面， 全球

ＰＭＩ

指数跌落

５０

以下，全球经济有所放缓。 目前全球经济仅美国独强，中国经济

趋弱，乐观情绪消退，股市投资关注产业结构变化，不过中国新政府仍强调稳增长，相应政策将持续支持

中国消费增长。 大中华基金投资策略看好消费行业，而且目前中国估值低，具有投资吸引力，选择具备核

心技术、拥有品牌或行业地位稳固的公司，希望藉由持续盈利增长取得投资回报。

４．７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１

、有关参与估值流程各方及人员的职责分工、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工作经历

公司成立基金估值小组对基金财产的估值方法及估值程序作决策，基金估值小组在遵守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通过参考行业协会的估值意见及独立第三方机构估值数据等方式，谨慎合理地制定高效可行的

估值方法，以求公平对待投资者。

估值小组成员包括公司投资部、交易管理部、基金事务部、法律、监察稽核部、风险控制岗等相关人

员。

基金日常估值由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托管人一同进行。 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完成估值后，将估

值结果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报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按基金合同规定的估值方法、时

间、程序进行复核，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返回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月末、年中和年末

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当发生了影响估值方法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时，通过会议方式启动估值小组的运作。 对

长期停牌股票等没有市价的投资品种，由投资部人员凭借其丰富的专业技能和对市场产品的长期深入的

跟踪研究，综合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及个股状况等各方面因素，从价值投资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并根据

分析的结果向基金估值小组提出有关估值方法或估值模型的建议。风险控制人员根据投资部提出的估值

方法或估值模型进行计算及验证， 并根据计算和验证的结果与投资部共同确定估值方法并提交估值小

组。 估值小组共同讨论通过后，基金事务部基金会计根据估值小组确认的估值方法对各基金进行估值核

算并与基金托管行核对。法律、监察稽核部相关人员负责监察执行估值政策及程序的合规性，控制执行中

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对有关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查。

基金估值小组核心成员均具有五年以上证券、基金行业工作经验，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从业资

格，精通各自领域的理论知识，熟悉政策法规，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２

、基金经理参与或决定估值的程度

基金经理在需要时出席估值小组会议，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技能和对市场产品的长期深入的跟踪研

究，向估值小组提出估值建议。 估值小组将充分考虑基金经理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估值方法。

３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存在的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估值小组秉承基金持有人利益至上的宗旨，在估值方法的选择上力求客观、公允，在数据的采集方面

力求公开、获取方便、操作性强、不易操纵。

本基金参与估值流程的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利益冲突。

４

、已签约的任何定价服务的性质与程度

本基金管理人尚未与定价服务机构签署任何协议。

４．８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实施了一次利润分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

，

６７３

，

３９５．９７

元，应分配金额为

１６７

，

３３９．６０

元；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完成权益登记，每

１０

份基

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１

元，详细信息请查阅相关分红公告。

截止本报告期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要求以及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经本基金管理

人研究决定暂不实施利润分配。

§５ 托管人报告

５．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在对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

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

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基金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５．２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景顺

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计算、基金费用

开支等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

规定进行。 本报告期内，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

１

次利润分配，分

配金额为

５０４

，

２５４．０７

元。

５．３

托管人对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托管人依法对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和披露的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

查，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６ 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６．１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３

，

５９９

，

２６３．４１ ３

，

８９６

，

６１８．２２

结算备付金

－ －

存出保证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６

，

８７２

，

９５５．３９ ４７

，

４８５

，

０４０．６３

其中

：

股票投资

３６

，

８７２

，

９５５．３９ ４７

，

４８５

，

０４０．６３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５９２．５７ ３５４．３８

应收股利

２２７

，

９４０．０４ －

应收申购款

１８

，

０２６

，

１０８．９１ １

，

２４５

，

４３７．１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５８

，

７２６

，

８６０．３２ ５２

，

６２７

，

４５０．４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１

，

４４４

，

８６５．３６ －

应付赎回款

１

，

６７４

，

９２４．１３ ７３３

，

３６０．３８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６０

，

７６０．９３ ７９

，

３８３．３２

应付托管费

１１

，

８１４．６２ １５

，

４３５．６３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 －

应交税费

１

，

０６７．２２ １

，

０６７．２２

应付利息

－ －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１８３

，

４０６．２５ １９２

，

２５５．８５

负债合计

３

，

３７６

，

８３８．５１ １

，

０２１

，

５０２．４０

所有者权益

：

实收基金

４７

，

８４０

，

８５６．４６ ４５

，

５０８

，

１３６．０５

未分配利润

７

，

５０９

，

１６５．３５ ６

，

０９７

，

８１１．９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５

，

３５０

，

０２１．８１ ５１

，

６０５

，

９４８．０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５８

，

７２６

，

８６０．３２ ５２

，

６２７

，

４５０．４２

注：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１５７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４７

，

８４０

，

８５６．４６

份。

６．２

利润表

会计主体：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号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

、

收入

２

，

６３３

，

８５５．９１ ３

，

７０６

，

７５２．６４

１．

利息收入

１２

，

９０９．０８ ２４

，

７４４．５５

其中

：

存款利息收入

１２

，

９０９．０８ １４

，

０６０．９２

债券利息收入

－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１０

，

６８３．６３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填列

）

６

，

３６３

，

０５４．５１ ２

，

３７６

，

６８７．７１

其中

：

股票投资收益

５

，

９０７

，

１４７．４２ １

，

７８６

，

３３６．３４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４５５

，

９０７．０９ ５９０

，

３５１．３７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３

，

４０３

，

００６．９９ １

，

３２３

，

４２６．０１

４．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４１４

，

６３６．４８ －９９

，

８５０．６４

５．

其他收入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７５

，

５３５．７９ ８１

，

７４５．０１

减

：

二

、

费用

９６３

，

４４９．１９ ９４５

，

７２４．０２

１．

管理人报酬

４３９

，

７６１．７３ ４５５

，

８７４．２３

２．

托管费

８５

，

５０９．２３ ８８

，

６４２．１６

３．

销售服务费

－ －

４．

交易费用

２５７

，

２３４．３９ ２１４

，

１１３．５３

５．

利息支出

－ －

其中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６．

其他费用

１８０

，

９４３．８４ １８７

，

０９４．１０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

填列

）

１

，

６７０

，

４０６．７２ ２

，

７６１

，

０２８．６２

减

：

所得税费用

－ －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

，

６７０

，

４０６．７２ ２

，

７６１

，

０２８．６２

６．３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期初所有者权益

（

基

金净值

）

４５

，

５０８

，

１３６．０５ ６

，

０９７

，

８１１．９７ ５１

，

６０５

，

９４８．０２

二

、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

本

期利润

）

－ １

，

６７０

，

４０６．７２ １

，

６７０

，

４０６．７２

三

、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数

（

净值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２

，

３３２

，

７２０．４１ ２４５

，

２００．７３ ２

，

５７７

，

９２１．１４

其中

：

１．

基金申购款

６０

，

７８２

，

８０７．８３ ９

，

８３４

，

５９４．２８ ７０

，

６１７

，

４０２．１１

２．

基金赎回款

－５８

，

４５０

，

０８７．４２ －９

，

５８９

，

３９３．５５ －６８

，

０３９

，

４８０．９７

四

、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

（

净值减

少以

“

－

”

号填列

）

－ －５０４

，

２５４．０７ －５０４

，

２５４．０７

五

、

期末所有者权益

（

基

金净值

）

４７

，

８４０

，

８５６．４６ ７

，

５０９

，

１６５．３５ ５５

，

３５０

，

０２１．８１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期初所有者权益

（

基

金净值

）

５３

，

２２０

，

３３４．３３ －２

，

４３６

，

６０８．２１ ５０

，

７８３

，

７２６．１２

二

、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

本

期利润

）

－ ２

，

７６１

，

０２８．６２ ２

，

７６１

，

０２８．６２

三

、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数

（

净值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１

，

４７８

，

７０９．２６ －８４

，

９５３．１５ －１

，

５６３

，

６６２．４１

其中

：

１．

基金申购款

６０

，

３２９

，

９１７．４４ ３

，

５０１

，

２２３．６５ ６３

，

８３１

，

１４１．０９

２．

基金赎回款

－６１

，

８０８

，

６２６．７０ －３

，

５８６

，

１７６．８０ －６５

，

３９４

，

８０３．５０

四

、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

（

净值减

少以

“

－

”

号填列

）

－ － －

五

、

期末所有者权益

（

基

金净值

）

５１

，

７４１

，

６２５．０７ ２３９

，

４６７．２６ ５１

，

９８１

，

０９２．３３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６．１

至

６．４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许义明

＿＿＿＿＿＿ ＿＿＿＿＿＿

吴建军

＿＿＿＿＿＿ ＿＿＿＿

邵媛媛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６．４

报表附注

６．４．１

基金基本情况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第

７０９

号《关于核准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核

准，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

资金利息共募集

２９１

，

０６０

，

５６０．０３

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１

）

第

３６７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２９１

，

０９２

，

５６２．５５

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

利息折合

３２

，

００２．５２

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资产托管人为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股票及其他权益类证券、现金、债券、股指期货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

金融工具。 本基金对于股票及其他权益类证券的投资不少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０％

，其中投资于除中国内

地以外的大中华地区证券市场以及在其他证券市场交易的大中华企业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股票及其他权

益类资产的

８０％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

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摩根斯坦利金龙净总收益指数。 （

ＭＳＣＩ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ｒａｇｏｎ Ｎｅｔ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ｎｄｅｘ

）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批准报出。

６．４．２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

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

则”）、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ＸＢＲＬ

模板第

３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 《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６．４．３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６．４．４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

６．４．５

差错更正的说明

无。

６．４．６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

知》及其他相关境内外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

１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

２

）目前基金取得的源自境外的差价收入，其涉及的境外所得税税收政策，按照相关国家或地区税收

法律和法规执行，在境内暂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

３

）目前基金取得的源自境外的股利收益，其涉及的境外所得税税收政策，按照相关国家或地区税收

法律和法规执行，在境内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６．４．７

关联方关系

６．４．７．１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与本基金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６．４．７．２

本报告期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

注册登记机构

、

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工商银

行

”）

基金托管人

、

基金代销机构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渣打银行

”）

境外资产托管人

注：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６．４．８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本基金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交易。

６．４．８．１

关联方报酬

６．４．８．１．１

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

的管理费

４３９

，

７６１．７３ ４５５

，

８７４．２３

其中

：

支付销售机构的客

户维护费

１４２

，

０１６．５７ １６６

，

９８０．４９

注：支付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８％

的年费率

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日管理人报酬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Ｘ１．８％／

当年天数。

６．４．８．１．２

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

的托管费

８５

，

５０９．２３ ８８

，

６４２．１６

注：支付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３５％

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

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日托管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Ｘ０．３５％／

当年天数。

６．４．８．２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６．４．８．３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６．４．８．３．１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本期和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６．４．８．３．２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除基金管理人之外，本基金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期末和上年度末均未投资本基金。

６．４．８．４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工商

银行

１

，

０３９

，

６００．６７ １２

，

４８１．０２ ６

，

１３４

，

６９６．３８ １３

，

１３７．５２

渣打银行

２

，

５５９

，

６６２．７４ １８６．１４ １

，

２７９

，

７４２．７２ １３６．０４

注：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分别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和境外资产托管人渣打银行保管，按适用利

率或约定利率计息。

６．４．８．５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期和上年度可比期间在承销期内未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

６．４．８．６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６．４．９

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６．４．９．１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无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６．４．９．２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６．４．９．３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６．４．９．３．１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无质押债券。

６．４．９．３．２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无质押债券。

６．４．１０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

１

） 公允价值

（

ａ

）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

差很小。

（

ｂ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

ｉ

）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根据在公允价值计量中对计量整体具有重大意义的最低层级的输入值，公允价值层级可分为：

第一层级：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级：直接（比如取自价格）或间接（比如根据价格推算的）可观察到的、除第一层级中的市场报

价以外的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值。

第三层级： 以可观察到的市场数据以外的变量为基础确定的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值 （不可观察输入

值）。

（

ｉｉ

）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中属于第一层级的余额为

３６

，

８７２

，

９５５．３９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一层级

４７

，

４８５

，

０４０．６３

元），无属于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的余额。

（

ｉｉｉ

）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或交易不活跃（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

跃）等情况，本基金分别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及交易不活跃期间不将相关股票和债券的公允

价值列入第一层级；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确定相关股票

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级或第三层级。

（

ｉｖ

）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无。

（

２

） 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７ 投资组合报告

７．１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６

，

８７２

，

９５５．３９ ６２．７９

其中

：

普通股

３４

，

３７２

，

８２９．１４ ５８．５３

存托凭证

２

，

５００

，

１２６．２５ ４．２６

优先股

－ －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

，

５９９

，

２６３．４１ ６．１３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８

，

２５４

，

６４１．５２ ３１．０８

９

合计

５８

，

７２６

，

８６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２

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权益投资分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国家

（

地区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２２

，

４４９

，

８２７．７０ ４０．５６

台湾地区

１１

，

９２３

，

００１．４４ ２１．５４

美国

２

，

５００

，

１２６．２５ ４．５２

合计

３６

，

８７２

，

９５５．３９ ６６．６２

７．３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权益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基础材料

４４８

，

２０９．７５ ０．８１

通讯

６

，

４９２

，

２５３．８９ １１．７３

消费品

，

周期性

９

，

１９７

，

４７８．７７ １６．６２

消费品

，

非周期性

３

，

２５１

，

０１４．０８ ５．８７

综合经营

１

，

２９９

，

１７３．０５ ２．３５

能源

１

，

６３７

，

８６６．１２ ２．９６

金融

５

，

２９４

，

１９９．４３ ９．５６

工业

４

，

０３１

，

６７０．９８ ７．２８

科技

５

，

２２１

，

０８９．３２ ９．４３

公用事业

－ －

合计

３６

，

８７２

，

９５５．３９ ６６．６２

注：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彭博行业分类标准。

７．４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公司名称

（

中文

）

证券代

码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国家

（

地区

）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１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

台湾积体

电路制造

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３３０ ＴＴ

台湾

－

台湾证

券交易

所

台湾地区

９８，０００ ２，２４１，６６６．９０ ４．０５

２

ＭＩＮ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敏实集团

有限公司

４２５ ＨＫ

香港 –

香港联

合交易

所

香港特别

行政区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８２５，２１４．６４ ３．３０

３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ＴＤ

中国移动

有限公司

９４１ ＨＫ

香港 –

香港联

合交易

所

香港特别

行政区

２８，０００ １，８０６，５７５．４０ ３．２６

４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ＴＤ－Ｈ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３９８８ ＨＫ

香港 –

香港联

合交易

所

香港特别

行政区

７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８，６９６．１７ ３．２１

５

ＡＡ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Ｃ．

瑞声科技

控股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８ ＨＫ

香港 –

香港联

合交易

所

香港特别

行政区

４９，０００ １，７０９，５５５．５９ ３．０９

６ ＭＥＤＩＡＴＥＫ ＩＮＣ

台湾联发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４５４ ＴＴ

台湾

－

台湾证

券交易

所

台湾地区

２３，０００ １，６５１，７８１．６６ ２．９８

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ＨＡＩＮ ＳＴＯＲＥ

ＣＯＲＰ

统一超商

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９１２ ＴＴ

台湾

－

台湾证

券交易

所

台湾地区

４０，０００ １，６１９，７３７．２３ ２．９３

８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

Ｈ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６２８ ＨＫ

香港 –

香港联

合交易

所

香港特别

行政区

９０，０００ １，３１９，０８６．７７ ２．３８

９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ＷＨＡＭＰＯＡ ＬＴＤ

和记黄埔

有限公司

１３ ＨＫ

香港 –

香港联

合交易

所

香港特别

行政区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９９，１７３．０５ ２．３５

１０

ＣＨＩＮＡＴＲＵ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中国信托

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８９１ ＴＴ

台湾

－

台湾证

券交易

所

台湾地区

３００，７７２ １，１４９，７４９．８０ ２．０８

注：

１

、本基金对以上证券代码采用彭博代码即

ＢＢ Ｔｉｃｋｅｒ

。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报告期末基金投资的所有权益投资明细，应阅读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半年度

报告正文。

７．５

报告期内权益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７．５．１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证券代码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

％

）

１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ＴＤ ９４１ ＨＫ ３

，

６１４

，

６４６．９０ ７．００

２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ＷＨＡＭＰＯＡ ＬＴＤ １３ ＨＫ ２

，

１８０

，

３０３．２１ ４．２２

３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

２３３０ ＴＴ ２

，

１０３

，

７３３．０８ ４．０８

４ ＭＥＤＩＡＴＥＫ ＩＮＣ ２４５４ ＴＴ ２

，

０１２

，

０４０．８９ ３．９０

５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Ｈ

９３９ ＨＫ １

，

９２３

，

８６４．９５ ３．７３

６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ＴＤ－Ｈ ３９８８ ＨＫ １

，

８４６

，

６５０．３２ ３．５８

７

ＨＯＮ ＨＡＩ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３１７ ＴＴ １

，

５３６

，

８２０．３８ ２．９８

８

ＣＨＩＮＡＴＲＵ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２８９１ ＴＴ １

，

５３４

，

９７６．８２ ２．９７

９ ＭＩＮ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４２５ ＨＫ １

，

５３１

，

４９１．１５ ２．９７

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Ｈ

２６２８ ＨＫ １

，

４５８

，

０１７．７４ ２．８３

１１

ＹＵＥ ＹＵ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ＬＤＧ

５５１ ＨＫ １

，

４０１

，

３２０．８２ ２．７２

１２ Ａ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１２９９ ＨＫ １

，

２９３

，

３３３．５８ ２．５１

１３ ＬＥＮＯＶＯ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９９２ ＨＫ １

，

１１７

，

３７８．７８ ２．１７

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ＣＯＲＰ

ＬＴＤ－Ｈ

７２８ ＨＫ １

，

０５５

，

３９６．９１ ２．０５

１５

ＬＩＴＥ－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

２３０１ ＴＴ １

，

０１２

，

７４６．６０ １．９６

１６

ＡＡ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８ ＨＫ ９５２

，

４５４．１６ １．８５

１７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ＣＯＲＰ １３０１ ＴＴ ８５６

，

９９３．７２ １．６６

１８

ＢＯＣ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２３８８ ＨＫ ８４７

，

４８５．３７ １．６４

１９ ＢＡＩＤＵ ＩＮＣ － ＳＰＯＮ ＡＤＲ ＢＩＤＵ ＵＷ ８２７

，

８７９．１０ １．６０

２０

ＣＨＯＷ ＴＡＩ ＦＯＯＫ

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 ＧＲＯＵ

１９２９ ＨＫ ６７０

，

７２７．０９ １．３０

注：买入金额按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７．５．２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证券代码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

％

）

１

ＡＡ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８ ＨＫ ２

，

９３１

，

４０８．２７ ５．６８

２

ＳＨＥＮＺＨＯ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２３１３ ＨＫ ２

，

９０３

，

３３３．２７ ５．６３

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ＴＤ－Ｈ ３９８８ ＨＫ ２

，

７３６

，

８７７．０３ ５．３０

４

ＨＯＮ ＨＡＩ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３１７ ＴＴ ２

，

４１５

，

２１８．２１ ４．６８

５ ＭＩＮ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４２５ ＨＫ ２

，

４１４

，

５６５．７２ ４．６８

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Ｈ

９３９ ＨＫ ２

，

３０８

，

８５７．３０ ４．４７

７

ＨＡＩＴ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ＬＤＧＳ

１８８２ ＨＫ ２

，

１２７

，

９４７．９３ ４．１２

８

ＶＩＮ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３３３１ ＨＫ １

，

９２３

，

７２４．９０ ３．７３

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ＨＡＩＮ ＳＴＯＲＥ

ＣＯＲＰ

２９１２ ＴＴ １

，

７９３

，

９５８．３６ ３．４８

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ＥＮＨＵ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Ｈ

１０８８ ＨＫ １

，

７２６

，

５７７．６６ ３．３５

１１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７０９ ＨＫ １

，

７００

，

７６６．５８ ３．３０

１２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ＴＤ ９４１ ＨＫ １

，

６４４

，

５１２．６２ ３．１９

１３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

２３３０ ＴＴ １

，

６３８

，

０３７．７８ ３．１７

１４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７００ ＨＫ １

，

５７１

，

６５９．３８ ３．０５

１５

ＹＵＥ ＹＵ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ＬＤＧ

５５１ ＨＫ １

，

４２７

，

７８１．２９ ２．７７

１６

ＬＩＴＥ－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

２３０１ ＴＴ １

，

２５５

，

２１６．９６ ２．４３

１７ ＬＡＲＧ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 ＬＴＤ ３００８ ＴＴ １

，

１６３

，

６９３．６１ ２．２５

１８

ＳＡ Ｓ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ＬＤＧＳ

１７８ ＨＫ １

，

０６２

，

５６８．４４ ２．０６

１９

ＷＵＸＩ ＰＨＡＲＭＡＴＥＣＨ ＩＮＣ－

ＡＤＲ

ＷＸ ＵＳ ９８８

，

７２５．０８ １．９２

２０

ＣＴＲＩＰ．Ｃ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Ｒ

ＣＴＲＰ ＵＷ ９２３

，

７８７．９７ １．７９

注：卖出金额按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７．５．３

权益投资的买入成本总额及卖出收入总额

单位： 人民币元

买入成本

（

成交

）

总额

４１

，

３３８

，

１１１．１０

卖出收入

（

成交

）

总额

５４

，

４５４

，

３３６．７７

注：买入股票成本、卖出股票收入均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

费用。

７．６

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７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８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９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７．１０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投资。

７．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７．１１．１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７．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７．１１．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２２７

，

９４０．０４

４

应收利息

５９２．５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８

，

０２６

，

１０８．９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８

，

２５４

，

６４１．５２

７．１１．４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７．１１．５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８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８．１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

户

）

户均持有的基

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１

，

２２４ ３９

，

０８５．６７ ８

，

８７６

，

４３４．７２ １８．５５％ ３８

，

９６４

，

４２１．７４ ８１．４５％

８．２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

有本基金

４５５

，

８１５．５７ ０．９５％

注：

１．

本期末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２．

本期末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９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基金份额总额

２９１

，

０９２

，

５６２．５５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４５

，

５０８

，

１３６．０５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６０

，

７８２

，

８０７．８３

减

：

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５８

，

４５０

，

０８７．４２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４７

，

８４０

，

８５６．４６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资份额。

§１０ 重大事件揭示

１０．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在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０．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在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０．３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在本报告期内

，

无涉及基金管理人

、

基金财产

、

基金托管业务的重大诉讼事项

。

１０．４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在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

１０．５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

１０．６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

、

托管人托管业务部门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

部门的任何稽查和处罚

。

１０．７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１０．７．１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

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

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Ｍ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１６

，

９８５

，

１５４．８７ １７．７３％ ２０

，

３７６．８７ １４．８２％

未变更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 ２

，

８２０

，

４１２．８０ ２．９４％ ２

，

７８５．１６ ２．０３％

未变更

Ｙｕａｎ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１０

，

２４５

，

４６２．２１ １０．７０％ １５

，

３７０．１０ １１．１８％

未变更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３

，

１７７

，

０９６．０６ ３．３２％ ５

，

４６２．７１ ３．９７％

未变更

ＤＢＳ Ｖｉｃｋｅｒｓ － ３０

，

５３８

，

１２５．３８ ３１．８８％ ４５

，

８０７．２３ ３３．３１％

未变更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Ｇ

－ － － － －

未变更

中国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

－ ３１

，

８１９

，

２３５．１４ ３３．２２％ ４７

，

７２８．９０ ３４．７０％

未变更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１ － － － －

未变更

注：基金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１

）选择标准 券商的选择基于最佳执行、研究报告质量、财务健全度、交易执行速度、费用、信赖度及

负责任的回报等因素。 选择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ａ

、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良好；

ｂ

、财务状况良好，各项财务指标显示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ｃ

、交易券商必需是主要海外证券交易所的成员；

ｄ

、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有固定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的研究人员，有良好的执行能力，且其作业程序需

尽责完善。

２

）选择程序 基金管理人根据以上标准进行考察后，确定证券经营机构的选择。基金管理人与被选择

的证券经营机构签订协议。

１０．７．２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基金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

成交总额

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回购

成交总额

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

证

成交总额

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基

金

成交总额

的比例

Ｍ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 － － － － － －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 － － － － － － －

Ｙｕａｎ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 － － － － － －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 － － － － － －

ＤＢＳ

Ｖｉｃｋｅｒｓ

－ － － － － － －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Ｇ

－ － － － － － － －

中国国际

金融有限

公司

－ － － － － － － －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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